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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4日

（2017）浙0381破146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丰成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丰成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丰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
人陈德和的统一，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
月2日裁定受理丰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1月7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丰成公司管
理人。丰成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4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8 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
人：吴家焕88122729、15726892887]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丰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丰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8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莱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莱圣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莱圣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
行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
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7日裁
定受理莱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9
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莱圣公司管理人。莱
圣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8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
恒玖大厦 18 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金慧慧
13656510615、8812275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莱圣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2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莱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2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民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发现民泰公司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龚邦领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
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1月7日裁定受理民泰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1月9日，本院指定浙江时
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为民泰公司管理人。民泰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时代
商务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时代
广场商务楼 6 楼；联系人：薛建胜（15868092420）]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民泰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民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凌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凌海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凌海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7年11月8日裁定受理凌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2017年11月9日，本院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
凌海公司管理人。凌海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
月15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
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联系
人：金慧慧（13656510615），范泽龙（15888726761）]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凌海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1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凌海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哈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吉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哈
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
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
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7日裁
定受理哈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9
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哈吉公司管理人。
哈吉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6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
大厦 11 层西首；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林幼叶
（1301782036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哈吉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9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哈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凯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凯腾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
行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
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6日裁
定受理凯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7
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凯腾公司管理人。
凯腾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3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

大厦 11 层西首；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林幼叶
（1301782036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凯腾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凯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民兴水产冷冻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兴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民兴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
受理民兴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
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民兴公司管理人。民
兴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2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大
厦 11 层西首；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林幼叶
（1301782036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民兴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5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民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4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兴合散装水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合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兴合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
受理兴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
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兴合公司管理人。兴
合公司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23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大厦11
层 西 首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林 幼 叶
（1301782036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兴合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兴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33号之一

申请人：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1月7日，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
已经停止经营，且无人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及印章、账
簿、文书等资料，经管理人调查，暂未发现永嘉县鸿
工阀门有限公司有可供处置的破产财产，显然无法
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裁定终结永嘉县鸿工阀
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暂无破产
财产可供分配，显然亦无法清偿破产费用。故永嘉
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现提请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永嘉县鸿工阀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6316号
秦健（33022519830306031X）：本院受理的原告

姚海忠与被告秦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1 民初
63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秦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姚海忠价款13 700元。案件受
理费142元，减半收取71元，由被告秦健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袁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规范硬件设施建设

走进柯城法院新型诉讼服务中心，中

心配有3D导引机，当事人进入诉讼大厅

后，可以在导引机上直观了解到自己所

处的位置，并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

导航寻路。与此同时，该中心的每个法

庭外还安装有电子显示屏，动态显示开

庭相关信息。

“自助复印机有了、自助立案机器也有

了……真是太方便了。”10月9日，律师章

吉如将案件材料上传至自主立案机后，连

连点赞。他说，柯城法院新型诉讼服务中

心科学的规划设置，极大提高了他的工作

效率。短短半天内，他就完成了4个案件

的立案和1个案件的诉前调解，高效的工

作也得到了被代理人的认可。

据悉，柯城法院为全面升级诉讼服务，

不仅新增了高速扫描仪等设备，还设立了

材料收转、文书送达、档案查询、邮政驻点、

志愿者服务等多个窗口，简化当事人办事

流程，让当事人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跨时空跨地域共享

“小法机器人好！我老婆长年在义乌

老家打工，至今未归，我该到哪里去起诉离

婚？”11月1日，心事重重的阮某一大清早

就踏进柯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询问机器

人“小法”。

“离婚诉讼采取‘原告就被告’的原则

确定管辖，原告应当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

法院起诉。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

致的，由经常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几分钟内，智能导诉员机器人“小法”就给

出了答案。

“也就是说，要到义乌法院去立案，是

吗？”阮某满脸愁容，他粗略一算，如果按这

个原则起诉离婚，立案、开庭等至少要跑义

乌2次，开销是其次，最麻烦的是需要耗费

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是随后，小法机器人告诉阮某，柯城

法院如今已实现了跨域立案，他只要在柯

城法院递交相关材料后便可实现立案，不

必再跑义乌。阮某听后十分惊喜，并再次

向前台导诉员求证。得到肯定答复后，在

工作人员协助下，阮某第一次体验了不到

对方法院就完成立案的经过，半小时后，义

乌法院传来了立案材料审核通过的信息。

服务触角延伸到村口

“以前觉得打官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现在好了，家门口一申请，法官就会上门

来。”10月25日，柯城区石梁镇腿脚残疾的

蒋某利用中午时间，就一起货款被拖欠引

发的纠纷，来到柯城法院位于镇上的立案

自助点立案。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蒋某很快自助完成了相关手续。半小时

后，他接到了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电

话，称他递交的有关材料已审核过关。鉴

于自己行动不便，蒋某与同村被告一起，与

法官相约一周后在自己的家里进行调解。

“如何为乡镇群众就地提供服务，将纠

纷化解在基层，是柯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的着力点。柯城法院将立案登记与

‘互联网+’紧密结合，在坚持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的同时，不断创新立案方式，力争山

区群众诉讼服务网络全覆盖不留真空、不

留盲点，实现不拉下一个群众的目标。”柯

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徐荣华说。

柯城法院院长祝菊红现场通过新型诉讼服务中心电子显示屏为社区党员干部详细讲解法院

每日案件质效数据动态情况

“小法”教你打官司 家门口也能立案
衢州柯城法院推进智慧诉讼服务提升司法为民水平

通讯员 罗德鑫 余建华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自浙江省高院部署“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

机制建设以来，始终坚持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满意度和法院司法公

信力为目标，升级改造新型诉讼服务中心。近年来，该院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智慧法院诉讼服务。

“把最好的场所让给群众，把最优的服务送给百姓。”柯城法院院长祝菊红

说，软硬件设施是诉讼服务中心各项功能的基础，遵循便民、利民和实用的原

则，柯城法院构建集诉调对接、诉讼服务、诉后导引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型诉

讼服务中心，采用大网络“云”服务运行模式，根本在于将司法为民水平提升到

新的高度。


